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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说法、新理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
于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继而提出两个 “必须认识到”：
“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
要求”，“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
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
国际地位没有变。”

一、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源于主观性而又要客观表达的难以把握的理论命题

“美好生活需要”要科学把握好两个主观词：“美好”和 “需要”。“美好的”是一个价值判断，
与主体需要密切相关，客观存在的美好对主体来说并非就一定是 “美好的”；“需要”是一种心理现
象，与欲望、要求、渴望、愿望等概念基本是等义的。虽然作为社会人或类的人，有基本的共同需
要，但相对于个体而言，需要有很大差异性。所以，当我们说 “美好生活需要”时，一定是指作为
“社会人”一般的共同需要，而非个体的个性化需要。

“美好生活需要”是属于人的中高级需要。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把人的需要
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
次，那么，美好生活需要应该是安全需要层次以上的需要。因为 “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
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
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美好生活”不完全等同于 “幸福生活”。美好生活是侧重于从社会整体面相来描绘的大多数人
的生活存在状态，而幸福生活侧重于从个体感受来认识，或者说，美好生活是希望达到的某种状
态，而幸福生活则是对当下生活的真实体验，美好的不一定就是幸福的，幸福的不一定就是美好
的。许多地方政府提出建设什么 “幸福”，建议提建设 “美好”为好。

“美好生活需要”一定是在国家法律框架、各类法规、纪律、公共政策范围内所许可的，凡突
破党纪国法和政策界限的想法都不是美好生活需要，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 “奢望”。

二、美好生活需要有一个可成为共识的相对客观的标准

可以借鉴国外关于 “美好生活指数”来建立标准。“美好生活指数”是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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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幸福程度的一套指标体系。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并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南亚国家不丹，还可参
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等机构的方法。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应把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执政重点，由此应提出 “美好新政”及其主要参
数：经济发达、社会公平、机会均等、风气良好、法律公正、福利优越、政府廉洁、公民德性、生
活自由度、生存环境、身心健康、社区活力、文化繁荣、教育发达等。
美好生活需要的国家期待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

有建成现代化强国，才能保证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美好生活的社会感受是：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没有自由，没有公平感，所有的美好都不会美好。我们还特别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保持经济的健康持续的增长，否则又会折回到原来的主要矛盾，只能是 “阿 Ｑ”式的美好生
活。
美好生活的达成需要培养优秀公民。因为美好生活是国家、社会、公民连接、互动、同感的结

果，是共性与个性、整体与个别的有机统一，光有国家的倡导与努力不够，需要有高素质公民的参
与、鼓动、体悟和表达。教育培养高素质的好公民成为美好生活达成的基础，没有爱国、敬业、知
义、担责、诚信、爱美、友善、宽容等美德的公民，最美好的生活也不会美好，还是会 “提起筷子
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好歹不知、美丑不分、“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生活美不美好，是公民说
了算。

三、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史过程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建立在 “国情”没有改变的基础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试想，在国情没变
的情况下要解决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意味什么？意味着，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就来了，这就
是所谓的 “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要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是何
等艰难，这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解决的事。
在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并不构成直接二元对立的矛盾，不同于落后的生产

力水平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因为发展本身只是手段，发展平衡了、充分了，能
否带来美好生活，需要太多的中间环节，其中会呈现多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甚至会有社会伦理风
险。
从需要满足的过程来看，低层次需要容易满足，比较单一，对应满足的条件也单一，而高级需

要的满足，大都属于精神与自我实现的领域，内容复杂，且对应满足的条件更复杂。同时从需要的
内生规律看，低层次需要满足后可能催生高级需要，也可能催生低级需要，但高层次需要满足后，
只会产生更高级的需要。“美好”是无止境的，美好生活也是无止境的，而任何形式的平衡充分的
发展都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所以，这对矛盾的存在也可能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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